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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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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不论对农牧民自身还是对于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好事，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为

此制定和采取了许多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和办法，但是目前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一是新疆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6年,第二产业增

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8%，其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0.8%，但是2006年新疆城市化率只有37.94%。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

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

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

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如下岗和大中专毕业生难就业等）,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

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

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改善生存状态的诉求不强，外出务工适应力较差。在广大农牧区，仍有些农牧民死守在所分的一亩三分地上磨洋工，满足于刚刚

过线的温饱水平，也不主动寻找其它出路，“等”、“要”、“靠”思想严重。而且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问题，很大程度限制了

农牧民劳动力外出打工。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汉语水平较低，有些连一句汉化语也听不懂,外出务工沟通交流困难很

大，容易使自身及他人产生误解。 

 

3、农牧民缺乏就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比如阿勒泰地区拉斯特乡，全乡600名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者有516人,占总数的

86%,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有些只具备小学文化，甚至还有文盲。①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尤其是进城务工中开展的持

证上岗培训难度较大。 

 

4、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工资水平较低。虽然新疆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

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工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

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新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

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

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5、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普遍缺乏。当前新疆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 突出表现在克扣和拖欠工资，强

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

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甚至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 

 

6、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一直以来较为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容易引发人们的恐慌

心理。今年三月，西藏地区爆发3·14打砸抢烧事件后，有段时间也引起少数人对新疆地区的恐慌心理，这无形中会对新疆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疆外转移。 

 

二、加快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 

 

  加大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是当前快速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为此，目前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



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业生产率不断提

高,但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新疆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还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

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

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加强农牧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 

 

一要深化对于培训对象的认识。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农牧民认为，就业技能培训主要就是针对那些有文化又想出外打工挣钱

的人，在实际就业技能培训中几乎也无一例外地偏重于这部分群体。然而，这实际上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要知道，农村劳动力转

移最终将成为绝大多数农民谋生谋业的必需。要实现如此大多数农业人口身份和主业的转变，是不能仅仅针对一部分农业人口和劳

动力来进行就业培训，其培训对象是既有层次，还有广泛度，根据个人能力的不同运用不同的培训方法，真正是以大多数农牧民为

本。 

 

二要加快技能培训结构调整,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应该广泛普及初等技能培训,着重加快中等就业技能培训,稳步推进高等职业技

能培训。在乡村普及初等技能培训,在地(州、市)和县重点开展中等职业技能培训,在经济发展较好的个别城市进行高等职业技能培

训。同时, 充分发挥社会各类培训机构的作用，利用社会力量开展一些新兴行业的岗前技能培训。 

 

三要改进培训模式,技能培训要更强化实战培训。在整体培训模式选择上,应该将学历技能培训和非学历培训相结合。同时, 对

于近些年各地掀起的考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热,也必须冷静对待,不能只流于考试形式,还更应该注重于培养符合本地区特色经济和产业

的“平民”技能人才，将就业型培训与发展型培训相结合。 

 

四要根据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技能培训要实现面向产业化、面向城镇化。技能培训要围绕新疆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进

行，要紧密结合国家和本地区产业发展趋势开展就业指导。在城镇化建设中实现劳动力转移,对新疆农牧民来说主要要有三方面的转

变,即职业的转变、居住环境的转变和生活习惯与方式的转变,转变职业最现实的考虑就要求加强技能培训来实现,因此对新疆农牧民

在劳动力转移的技能培训中,必须面向城镇化建设来进行。 

 

五要政府引导、舆论监督,不搞形式,加大对技能培训市场的跟踪研究。各级地方政府在工作中要积极引导,讲究方法,不能使农

牧民产生培训是某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的错误想法,不可以用行政强制措施推行,要广泛宣传,不能轻培训内容而搞形式。同时，应

该对培训实际效果跟踪研究，及时反馈，及时调整培训策略。 

 

3、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

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 

 

4、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 

 

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

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其

次,加强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面对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疆内和疆外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

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要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

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5、积极引导农牧民转变就业观念，克服就业中的消极思想。 

 

对此，应加强宣传，让他们清楚了解政府出台的相关鼓励政策，多采取示范带动方式，从乡村选取转移就业成功模范户，请他

们现身说法，帮助其他农牧民打消不必要的顾虑，尤其要克服“等”、“靠“、“要”思想，树立起较为积极的就业观。 

 

6、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社会安全保障。 

 

稳定与发展密不可分，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发展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稳定。历史经验无不证明，稳定是新疆地区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压倒一切的东西，新疆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要坚决维护好本地区的稳定。 

 

①辛敏:《新疆阿勒泰市拉斯特乡劳动力转移调查》,《实事求是》2004年第3期。 

②《中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其出路（一）》, 牡丹江农业信息中心,200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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